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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提 出 索 取 與 中 華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和 香 港 電 燈 有 限 公 司 調 整 2012

年 電 費 相 關 的 文 據 、 簿 冊 、 紀 錄 或 文 件 的 議 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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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於 星 期 三 （ 二 月 八 日 ） 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會

議 廳 舉 行 會 議 。 在 會 議 上 ， 議 員 將 提 出 一 項 有 關 索 取 與 中 華 電 力 有 限

公 司 和 香 港 電 燈 有 限 公 司 調 整 2012 年 電 費 相 關 的 文 據、 簿 冊、 紀 錄 或

文 件 的 議 案 。  

該 項 議 案 由 劉 健 儀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鑒 於 兩 間 電 力 公 司 調 整

2012 年 電 費 背 後 的 數 據 及 資 料 未 有 全 面 公 布，而 2008 年 審 批 的 五 年 發

展 計 劃 的 詳 情 亦 未 有 公 開，本 會 根 據《 立 法 會（ 權 力 及 特 權 ）條 例 》(第

382 章 )第 9(2)條 授 權 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行 使 該 條 例 第 9(1)條 所 授 予

的 權 力 ， 以 命 令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環 境 局 局 長 出 示 所 有 分 別 與 中 華

電 力 有 限 公 司 和 香 港 電 燈 有 限 公 司 調 整 2012 年 電 費 相 關 的 文 據 、 簿

冊 、 紀 錄 或 文 件 ， 包 括 ：  

(一 ) 兩 間 電 力 公 司 調 整 2012 年 電 費 的 詳 細 資 料 ； 及  

(二 ) 兩 間 電 力 公 司 五 年 發 展 計 劃 的 詳 細 資 料 。 」  

方 剛 議 員 將 就 劉 健 儀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石 禮 謙 議 員 將 提 出 一 項 有 關 檢 討 為 少 數 族 裔 學 生 制 訂 的 教 育 政 策

的 議 案。內 容 為：「 雖 然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(‘ 平 機 會 ’ )已 在 2011 年 7 月

發 表《 人 人 有 書 讀 ⎯⎯少 數 族 裔 教 育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》(‘ 工 作 報 告 ’ )，

強 調 主 流 教 育 制 度 如 何 令 大 部 分 來 自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少 數 族 裔 學 生 感 到

失 望 ， 並 向 政 府 提 出 各 項 建 議 以 照 顧 他 們 的 學 習 需 要 ， 但 政 府 仍 未 有

提 出 任 何 具 體 措 施 ， 以 跟 進 落 實 平 機 會 在 工 作 報 告 中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亦

未 有 向 香 港 14 000 名 少 數 族 裔 學 生 提 供 任 何 額 外 支 援 ； 就 此 ， 本 會 促

請 政 府 檢 討 為 少 數 族 裔 學 生 所 制 訂 的 教 育 政 策 ， 以 回 應 他 們 的 關 注 ，

特 別 是 學 校 的 收 生 及 評 核 程 序 、 可 供 選 擇 的 指 定 學 校 和 主 流 學 校 、 少

數 族 裔 學 生 的 學 前 學 習 支 援 ， 以 及 設 立 另 一 中 文 能 力 課 程 及 資 格 ， 讓



少 數 族 裔 學 生 可 享 有 平 等 機 會 接 受 對 他 們 升 學 及 就 業 ， 以 至 對 香 港 維

持 競 爭 力 至 為 關 鍵 的 優 質 教 育 。 」  

陳 淑 莊 議 員 及 李 慧 琼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石 禮 謙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

案 。  

梁 君 彥 議 員 亦 將 提 出 一 項 有 關 制 訂 工 業 政 策 的 議 案。內 容 為：「 本

會 促 請 特 區 政 府 制 訂 推 動 高 增 值 、 高 新 科 技 及 創 新 的 工 業 的 全 面 政

策 ， 以 確 保 香 港 長 遠 經 濟 發 展 。 」  

葉偉明議員及湯 家 驊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梁 君 彥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此 外 ， 何 秀 蘭 議 員 將 根 據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第 34（ 4） 條 動 議 一

項 擬 議 決 議 案 ， 把 2012 年 1 月 11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 《 2011 年

公 眾 娛 樂 場 所 （ 豁 免 ）（ 修 訂 ） 令 》 的 修 訂 期 限 ， 延 展 至 2012 年 2 月

29 日 的 會 議 。  

法 案 方 面 ， 議 員 將 恢 復 二 讀 辯 論 《 2010 年 法 律 適 應 化 修 改 （ 軍 事

提 述 ）條 例 草 案 》。有 關 法 案 若 獲 議 員 支 持 及 通 過 二 讀，將 會 進 入 全 體

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並 進 行 三 讀 。  

《 2012 年 立 法 會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 及 《 2012 年 選 舉 法 例 （ 雜 項

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 將 會 提 交 立 法 會 作 首 讀 及 二 讀 。 有 關 的 二 讀 辯 論 將

會 中 止 待 續 。  

議 員 亦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 中 六 項 要 求 當

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
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 立 法 會 網 頁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索 取 上 述 會

議 的 議 程 。 謹 請 注 意 ， 有 關 的 議 程 可 能 會 作 出 修 訂 ， 請 參 閱 立 法 會 網

頁 內 關 於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
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 ； 如 欲 預 留 座

位 旁 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3919 3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

可 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“ 網 上 廣 播 ”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看 或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完  

二 ○ 一 二 年 二 月 六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 


